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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财大〔2025〕338号

关于印发《浙江财经大学学院发展基金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《浙江财经大学学院发展基金管理办法》已经学校讨论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 浙江财经大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9月29日

浙江财经大学学院发展基金管理办法
第一章  总则
第一条 为进一步优化校院两级财务管理体系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推动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，依据学校有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学院发展基金（以下简称“基金”）是指由学院（部）（以下简称“学院”）设立，旨在用于学院人才引进、教学科研、学科建设、人才培养等各项事业发展的专项经费。
第三条 基金的管理和使用应当遵循公开性、透明性和绩效导向性的原则，保障资金使用的精准性和效益性。
第二章  基金来源
第四条 基金的筹集渠道主要包括以下几项：

1.学院限定项目经费的结余部分；

2.学院创收经费的结余部分；

3.学院其他合法合规的收入。

第五条 基金规模依据学院实际筹集能力及相关管理要求动态确定，不设上限。学院应积极开辟新的基金筹集渠道，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学校的规章制度进行妥善管理，并纳入学校预算，统一核算，统一管理，不得隐瞒、截留、占用、挪用和坐支。
第六条 基金须全额纳入学院年度预算方案，其预算编制工作须与学校二级预算编制工作同步开展，经学院内部决策与学校相关部门审核通过后，纳入学院年度预算方案执行。

第三章  基金使用范围
第七条 基金的使用范围包括：

1.改善学院办学条件，如用于购置教学、科研用仪器设备及各种应用软件，以及教学、科研场所的维修、改造等。

2.支持学院教学科研活动开展，推动学院学科、专业建设与发展，如项目配套、教学改革、学术交流等；
3.强化学院师资队伍建设，如教师进修、人才引进等；

4.促进学院人才培养，如学科竞赛、实习基地建设、学生出国访学资助、奖学金等；

5.发放纳入绩效管理的学院教职工年度业绩考核奖，不超过上年度基金结余的5%。

6.其他有利于学院发展的支出。

第八条 基金不设使用期限，可结转下年使用。学院应合理安排资金，加强基金支出绩效管理，支出的范围、用途、标准等须严格执行学校有关经费支出管理规定。捐赠协议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资金使用有其他明确约定的，从其约定。
第四章  监督管理
第九条 基金实行院长“一支笔”审批制度，院长是基金管理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对学院基金管理工作负有主要领导责任。基金单笔支出限额由学院根据议事规则自行确定，单笔支出金额在1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报销时须附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决议复印件。
第十条 学院应建立和健全基金使用的管理和监督机制，完善基金财务信息公开制度，强化内部控制机制和措施。基金执行情况应定期在全院教职工大会（或教代会）作专项通报，自觉接受学校财务、审计、纪检监察等部门的检查与监督。
第五章  附则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  浙江财经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9月29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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